導師權利、義務與執掌

1、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

2、 教師法第 16 條：

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興革意見。

（二）享有持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等權益及保障。

（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活動。

（四）參加教師組織，並參與其他依法令規定所舉辦之活動。

（五）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出申訴。

（六）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業自主。

（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

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八）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應享之權利。
3、 教師法第 17 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春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4、 教師成績考核：

（一）四條一款：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外，並給與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給與

二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1.按課表上課，教法優良，進度適宜，成績卓著。

2.訓輔工作得法，效果良好。

3.服務熱誠，對校務能切實配合。

4.事病假併計在十四日以下，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

5.品德生活良好能為學生表率。

6.專心服務，未違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關兼課兼職規定。

7.按時上下課，無曠課、曠職紀錄。

8.未受任何刑事、懲戒處分及行政懲處。但受行政懲處而於同一學年度

經獎懲相抵者，不在此限。

（二）四條二款：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並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給與一個半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1.教學認真，進度適宜。

2.對訓輔工作能負責盡職。

3.對校務之配合尚能符合要求。

4.事病假併計超過十四日，未逾二十八日，或因重病住院致病假連續超過二十八日而未達延長病假，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

5.品德生活考核無不良紀錄。

（三）四條三款：在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留支原薪。

1.教學成績平常，勉能符合要求。
2.曠課超過二節或曠職累計超過二小時。
3.事、病假期間，未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
4.未經校長同意，擅自在外兼課兼職。
5.品德生活較差，情節尚非重大。
6.因病已達延長病假。
7.事病假超過二十八日。
五、導師執掌：

（一）一般行政事務

1.遵守政府法令，熱愛國家。

2.在校出席辦公及有關會議。

3.執行有關校務之各種決議案件。

4.協助宣導重要政策和各種法令規章。

5.參加各種校外重要會議及活動事務。

6.領導全班參加週會及有關之集會活動。

7.辦理學校各處室交辦公務。

8.其他有關事項。

（二）學輔業務暨活動事務 
1.出席導師會議，並執行決議交辦事項。
2.核辦學生請假、休學、轉學等事項。 
3.協辦校務推行及各類競賽。
4.批閱學生生活週記「心語」。
5.辦理本班學生獎懲，及德行考評。
6.辦理家長座談或個別約談等事宜。
7.配合辦理教學輔有關事宜。
8.堆行生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法治教育、公民教育、國際教育及志願服務。

（三）班級業務暨自治事務 
1.組織班會及指導其進行，並推行自治活動事項。
2.指導教室佈置及美化工作。
3.督導班級秩序與管理。
4.督導班級校園環境整潔工作。

5.領導並參與班及各種團體活動。
6.校內外活動時，檢查出席人數及維持秩序。
（四）學生生活輔導事務 
1.以愛心、耐心主動關切學生日常生活情形。
2.舉行個別談話及測驗，並協助其解決困難。
3.注意並協助檢查學生之健康狀況。
4.訪問學生家長或通訊聯繫，了解學生家庭狀況，並建立學生個別檔案。
5.與學生多接觸，隨時隨地指導其學習做人處事之道。
6.處理學生糾紛及問題，並規劃實施教導事宜。
7.處理班級偶發事項，其情節重大者報告學務處處理，並通知家長。
（五）校外生活指導事務
1.指導學生校外教學活動。
2.指導班級社區服務及志願服務工作。

六、執行工作時應把握重點：
（一）加強推行生活教育
1.以正向管教方式推行學生生活教育及輔導。
2.落實「合作、負責、尊重、誠實、友善、寬恕、關懷、感恩、孝順、專注」等品德核心價值。
3.注重安全教育，推廣衛生教育，加強學生保健。
4.訂定班規配合整潔秩序競賽，以求校務運作順暢。
5.禁止學生進入不良場所及加入不良幫派組織。
6.注意學生校外生活情形，隨時加以輔導。
7.給予學生常規訓練，養成其良好之生活習慣。

8.協助辦理其他學生事務，如課業輔導、校內慈善塞金及其他獎學金申請之相關事宜。
（二）了解學生狀況
1.考察學生思想、品德、能力、勤惰及其身體狀況，於導師會議或學輔會議，彼此交換意見，以提升輔導能力。
2.關注學生身心健康及發展，多與學生談話，週記或班會意見應予合理答覆。
3.協助學生解決生活上所遇困難，並多加訪問輔導或設法解決之。
4.指導學生熟悉學生手冊之各項規定與辦法，使能遵循。

5.注意學生之交友狀況或偏差行為等。
6. 通報並協助學生各種校安事件之處理。
